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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銀行匯出匯款約定條款(105 年 2 月版) 

 

網路銀行外幣匯出匯款(終止)約定書 

     DBU   OBU                                      客戶身份證編號/統一編號:      

     大陸(非中文)匯款 

    為透過貴行網路銀行辦理外幣匯出匯款，立約定書人茲向貴行申請按勾選方式將下列約定之 
    匯款資料預先登錄 

1. 新增   終止 匯款幣別:      

受款人帳號:      受款人身份別代碼(註七):      

受款人名稱:      

受款人地址/電話:      中間銀行:      

受款銀行名稱/SWIFT:      受款銀行國別: 本國(TW) 本

國 OBU(XA) 其他 

受款銀行地址:      

備註/附言:      

      

2. 新增   終止 匯款幣別:      

受款人帳號:      受款人身份別代碼(註七):      

受款人名稱:      

受款人地址/電話:      中間銀行:      

受款銀行名稱/SWIFT:      受款銀行國別: 本國(TW) 本

國 OBU(XA) 其他 

受款銀行地址:      

備註/附言:      

       附註: 

     一.上述預先登錄之匯款帳號如有空行請劃銷，如同一受款人帳號不同幣別請分別填寫。 

     二.匯款約定時請確認已設定台/外幣轉出之匯款帳號，新增約定帳號將於登錄日後次一營業日生效。 

     三.經登錄之受款人帳號，如欲變更或刪減時，應重新簽具本申請書，將欲增減之帳號填寫於本申請書上，以重新登錄。 

     四.申請預先登錄之匯款帳戶資料請詳予核對，本行依申請之匯款資料登錄，不負責審核帳號是否為指定受款人之名義帳戶，亦 

       不負責審核提供之受款銀行或中間銀行(受款銀行之存匯行)是否正確。 

     五.本行承作外幣匯出匯款幣別種類依本行牌告之幣別。受款人收到匯款之日期，除 USD 美金為當地當日，THB 泰幣為遞延二 

       個營業日，其餘幣別為遞延一個營業日到達當地(但實際解付入受款人帳戶時間依收款行之規定)。 

     六.網路銀行匯出匯款，國外產生之費用皆由受款人負擔，匯款人依本行收費標準負擔匯款手續費及郵電費。 

七.受款人身份別代碼說明： 

匯出匯款目的地非本國地區，請填寫 1.政府 2.公營事業 3. 民間 

匯出匯款目的地為本國地區，請填寫 4.他人帳戶 5.本人帳戶 

     八.一般匯款及大陸匯款之匯款性質，皆以本行網銀提供之選項為準，未提供之選項請臨櫃辦理。 

        此  致                                                                                                           

     元 大 商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立約人同意本約定書附註所載事項及                                                                                   

                                                                    網路銀行匯出匯款約定條款(背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約人親簽並蓋原留印鑑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以下由銀行填寫(For Bank Use Only) 

已上網查詢公司登記資料無誤 已查詢 CIF 建有匯款人英文名稱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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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銀行匯出匯款約定條款 

一. 立約人授權  貴行或  貴行之通匯行，得以認為合適之任何方法或方式匯出匯款，並得以任何國外通匯銀

行為解款銀行或轉匯銀行。如係國外解款銀行或轉帳銀行所致誤失，因非可歸責於貴行，貴行得免負其責 。 

貴行如應立約人請求協助辦理追蹤、查詢，其所需之郵電費及國外銀行收取之費用概由立約人負擔，  貴

行並得要求先付部分款項，再行辦理。 

二. 立約人同意  貴行得自行決定以文字或密碼發送匯款電文，且因電訊故障、天災、罷工或任何不可抗力事

件導致電文內容錯誤，或因匯款支票在郵寄途中毀損、遺失或誤投等意外事件，或因其他非  貴行所能控

制之原因等，致令匯款發生遲延、錯誤或不能送達時，  貴行均不負任何責任。如因上列原因而須辦理掛

失止付或退匯轉匯等手續，經立約人請求  貴行協助辦理時，其所需之郵電費用及國外銀行收取之費用，

均由立約人負擔。 

三. 立約人同意  貴行選定之國外解款銀行，得以原幣或當日買匯匯率兌換成當地貨幣或其他外幣，付款予受

款人，或逕存入受款人之帳戶，立約人絕無異議。 

四. 立約人同意，匯出匯款於國外銀行解款或轉匯時，其依當地銀行慣例由解款行或轉匯行自匯款金額內扣取

之費用，概由受款人負擔，立約人絕無異議。 

五. 立約人同意一旦解款行將匯款款項付予受款人，除經受款人同意退匯外， 貴行不須退還款項予立約人；

倘該匯款款項尚未解付時，貴行應俟收到轉匯行或解款行同意取消退匯之確認後，再將款項退回予立約

人，相關款項差額及匯率差價，概由立約人負擔。 

六. 立約人願依  貴行規定收費標準繳納服務費、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並同意  貴行之收費標準如有

調整，得以顯著方式於營業場所及貴行網站公告揭示之。 

七. 立約人同意匯出匯款資料如與套寫之收據聯記載不符時，應以  貴行留存之申請書第一聯正本記載者為

準。 

八. 立約人同意  貴行得在主管機關核定承辦之業務等特定目的下，蒐集、處理暨利用立約人個人資料。 

九. 除本約定書約定條款外，立約人願遵守有關法令及金融機構間之國外匯款慣例。 

九.立約人同意本約定書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凡因本約定書引起之任何糾紛，立約人同意以中華民國台

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立約人同意本匯款作業，如經國外通匯銀行以受款人被列為恐怖組織或其所屬國被列為禁匯國家等事由，

將款項予以扣押者，相關風險應由立約人自行承擔。 

十一.如經 貴行研判存戶有疑似不當使用或涉及洗錢之情事時， 貴行得停止該疑似不當使用或涉及洗金錢

之交易，並得視情形通知存戶終止其使用網路銀行辦理匯出匯款之功能。 

十二.本匯款不受任何保障機制之保障。 

臨櫃作業關懷客戶提問 

1.請問您是否認識申請約定帳戶的受款人？ □是   □否 

2.請問您辦理申請約定帳戶的目的？ □正常 □異常 

3.其他 □正常 □異常 

4.客戶拒絕回答 □是 

處理方式 

◎ 以上問題如有異常或客戶拒絶回答者，請委婉說明並請客戶簽名確

認與詐騙等情形無關。 

客戶簽名： 

◎ 銀行經研判客戶顯屬遭詐騙者，請撥打「165」或 0800-777-165 警政

署防範詐騙專線或逕向「110」報案。 

備註 

※ 經判斷無詐騙之虞、客戶拒絕簽名者，請勾選： 

□ 銀行判斷無詐騙之虞者(得免填寫其他欄項) 

□ 客戶拒絕簽名 

    經     辦 

 

(本行申訴方式:電話:0800-688-168；電子郵件:service@yuan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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